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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高庄社区村庄规划（2021-2035年）》修编 

（公众意见征询） 

    

本公示旨在征询公众意见，并非最终审批结果。如您对公示内容有意见

表达，请在公示期间内将书面意见邮寄、电子邮件或者传真至公示单位（请

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公众意见将作为审批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公示时间：2025年 12月 08日—2026年 01月 07日 

公示方式：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网站 

汤山街道高庄社区公示栏 

公示单位：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 

编制单位：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    址：江宁区双龙大道 1200号       邮    编：211100 

邮    箱：jnghxf@ 126.com              传    真：52126650 

 

为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支持促进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行动高质量

展开，满足村庄建设发展需求，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与南京

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街道办事处启动了《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高庄社

区村庄规划（2021-2035 年）》修编工作，为村庄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核发乡村地区规划许可、开展各项建设活动提供法定依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要求，现将《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

道高庄社区村庄规划（2021-2035年）》修编成果向社会予以公示，广泛征

询社会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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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概况 

高庄社区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南部，下辖 17个自然村，户籍人口

5611人，总面积约 8.18平方公里，其中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约 1.28平方

公里。 

二、发展目标与定位 

规划定位：水韵风尚，荟萃高庄。 

发展目标：以水脉田园乡居为风貌，花卉园艺休闲农旅为特色产业，多元

文化与生活荟聚的城乡融合型社区。 

三、用地布局与用途管控 

落实上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按照“农业空间规模高效、生态

空间山清水秀、建设空间宜居适度”的总体原则，以用地布局规划内容为基础，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确定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建设空间相应的国土空

间用途管控要求，引导各类土地合理保护和开发利用。 
一、农业空间管控 

1、永久基本农田 

落实永久基本农田约 246.27公顷，禁止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严格按照《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江苏省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1〕16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进行管控，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防止耕地“非粮化”。 

2、一般农地区 

（1）规划范围内耕地保有量 284.20 公顷，严格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 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要求

进行管控。 

（2）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商品林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农建设活动，不得进行毁林开垦、采石、挖沙、

采矿、取土等活动。 

（3）农业设施建设用地不允许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控制使用一般耕地，确需使用的，应落实耕地“进出

平衡”。设施农用地规模应符合相关用地标准，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其他非农建设。不再使用的农

业设施建设用地应恢复原用途或复垦达到耕种条件。 

二、生态空间管控 

1、生态保护红线 

规划范围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 

规划范围涉及省级生态空间管控区域为大连山—青龙山水源涵养区，总面积约 7.19公顷。 

3、一般生态功能区 

（1）规划范围重要水域保护区主要为潭山水库、汤水河。严格按照《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2018年修正）

《江苏省水库管理条例》（2023年修正）《江苏省河道管理条例》（2021年修正）《南京市水库保护条例》《南京市

防洪堤保护管理条例》《江宁区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进行管控。 

（2）规划范围不涉及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 

三、建设空间管控 

1、居住用地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为促进人口集聚、节约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在规划发展村内新建、翻建农房，优

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其它建设用地。新增宅基地每户用地不超过 135平方米，建筑层数不超过 3层，

建筑层高不超过 3.6 米，建筑高度不超过 12 米。建筑立面设计应体现农村地区建筑特色，在屋脊、立面、院门

等做法上融入地方元素，体现地域的独特性，符合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2、公共设施用地 

村庄公共服务设施依据《南京市江宁区镇村布局规划（2023版）》《南京市乡村地区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指南》

按照一级乡村社区标准配建，鼓励各类设施共建共享、复合利用。 

3、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规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25.41公顷，用地应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安全等要求，优

先用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容积率不大于 1.2，建筑限高 12米，建筑风貌应符合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

求。 

四、其他特殊管控要求 

1、在规划确定的村庄发展边界内，开展必要的新建、翻建、修缮住宅，建设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产业用

房等，不得突破村庄规划确定的村庄发展边界。 

2、村庄建设控制区范围内禁止新建和扩建，应按照土地综合整治安排，按时序拆迁复垦。近期暂时不能拆

迁复垦的，应严格控制自然村现状用地规模与范围，并保障其日常所需的水、电、环境卫生等基本生活服务需求。 

3、重大基础设施及廊道控制范围：337 省道、规划 002 省道等基础设施根据《南京市交通市政基础设施规

划规范（DB3201/T 1077-2022）》等相关控制要求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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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发展规划 

以促进区域及城乡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可持续发

展为目的，结合社区现状产业基础，重点发展都市现代农业、休闲农旅、高

新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 

规划形成“一轴一带两心四

区”的空间结构。 

一轴：生产生活展示轴；一

带：产业融合示范带；两心：社

区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四

区：休闲农旅体验区、城镇生产

生活区、高效农业种植区、现代

农业生产区。 

产业发展策略为一产“向东”

衔接翠谷现代农业示范片区，发

展都市现代农业；二产“向南”融

入上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和都市型工业；三

产“向北”借力汤山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发展休闲农旅和城镇服务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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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路交通规划 

1、 对外交通 

现状 122省道、337省道及规划 002省道等为区域性联系通道。 

2、 内部交通 

（1）城市道路 

开发边界内落实控制性详细规划道路，主要为宁峰路、汤峰路、鹤龄路、

高峰路、双阜西路、双阜东路、鹤龄路等，规划路幅宽度 30-40米；规划于社

区南部新建万泉路，横向衔接 337省道与工业园区，规划路幅宽度 24-35米。 

（2）村庄道路 

村庄主要道路为清风大道、汤宜路、汤水线、汤培线、汤石线、王周线等，

路宽 6-8米；村庄次要道路为组团间道路，主要功能为连通各自然村，满足村

民日常出行需求，路宽 5-7米；村庄支路为自然村内的巷道，路宽 3-5米。 

六、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南京市江宁区镇村布局规划（2023

版）》《南京市乡村地区公共设施配套规划指南》，

按照一级乡村社区标准配建公共服务设施，并对

现状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提升完善。 

七、近期实施项目 

高庄社区规划近期建设项目为村民新增宅

基地建房、配套停车场、社区游园、公厕及南京

高庄花卉产业项目、石门关乡村休闲文旅项目、

博赛片场等产业项目。 


